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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19年11月20日 星期三

股票代码：

000921

股票简称：海信家电 公告编号：

2019-063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

股公告

-

认购理财产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2019年11月19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

站（www.hkexnews.hk）刊登了公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6.1条关于境内外同步披

露的要求，特将公告内容披露如下，供参阅。

特此公告。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9日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告的内容概不负责， 对其准确性或完整

性亦不发表任何声明，并明确表示，概不对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内容而产生或因依赖该等内容而引

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HISENSE� HOME� APPLIANCES� GROUP� CO.,� LTD.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须予披露交易认购理财产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号：00921）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19�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以及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分别于2019�年6�月21�日以及2019�年

8�月29�日审议批准了《关于本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以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为原则，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90�亿元委托商业银行进行短期低风

险投资理财。 现将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兹提述本公司日期为2019年10月17日、2019年10月29日及2019年11月7日之公告， 关于2019浙商银行第一份理财

协议、2019浙商银行第二份理财协议、2019浙商银行第三份理财协议、2019浙商银行第四份理财协议、2019浙商银行第

五份理财协议、2019浙商银行第六份理财协议、2019浙商银行第七份理财协议、2019浙商银行第八份理财协议、2019浙

商银行第九份理财协议、2019浙商银行第十份理财协议及2019浙商银行第十一份理财协议，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非全资

附属公司冰箱营销公司（作为认购方）据此向浙商银行（作为发行人）以总认购金额人民币1,620,000,000元（相当于

约港币1,798,�020,338元注1）认购理财产品。

董事会欣然宣布，于2019�年 11�月 19�日，本公司（作为认购方）订立(i)�2019浙商银行第十二份理财协议以认购

2019浙商银行第十二项理财产品，认购金额为人民币100,000,000元（相当于约港币111,780,552元注2）；及(ii)�2019

浙商银行第十三份理财协议以认购2019�浙商银行第十三项理财产品，认购金额为人民币100,000,000元（相当于约港

币111,780,552元注2）。

本集团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支付该等浙商银行理财协议各自项下的认购金额。

2019�浙商银行第十二份理财协议及2019�浙商银行第十三份理财协议各自本身并不构成本公司根据上市规则第

14.06�条须予披露的交易。 然而，根据上市规则第14.22�条，当该等浙商银行理财协议下的相关认购金额合并计算时，该

等浙商银行理财协议下的交易的相关适用百分比率（定义见上市规则）超过 5%�但低于25%。 因此，该等浙商银行理财

协议下的交易按合并计算基准构成本公司的须予披露交易，并须遵守上市规则下的申报及公告规定。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19�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以及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分别于2019� 年

6�月21�日以及2019�年8�月29�日审议批准了《关于本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

意本公司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现金资产收益为原则，使用自有闲置资

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90�亿元委托商业银行进行短期低风险投资理财。

兹提述本公司日期为2019年10月17日、2019年10月29日及2019年11月7日之公告， 关于2019浙商

银行第一份理财协议、2019浙商银行第二份理财协议、2019浙商银行第三份理财协议、2019浙商银行第

四份理财协议、2019浙商银行第五份理财协议、2019浙商银行第六份理财协议、2019浙商银行第七份理

财协议、2019浙商银行第八份理财协议、2019浙商银行第九份理财协议、2019浙商银行第十份理财协议

及2019浙商银行第十一份理财协议，本公司及本公司的非全资附属公司冰箱营销公司（作为认购方）据

此向浙商银行（作为发行人）以总认购金额人民币1,620,000,000元（相当于约港币1,798,� 020,338

元注1）认购理财产品。

董事会欣然宣布，于2019�年 11�月 19� 日，本公司（作为认购方）订立(i)� 2019浙商银行第十二份

理财协议以认购2019浙商银行第十二项理财产品，认购金额为人民币100,000,000元（相当于约港币

111,780,552元注2）；及(ii)� 2019浙商银行第十三份理财协议以认购2019� 浙商银行第十三项理财产

品，认购金额为人民币100,000,000元（相当于约港币111,780,552元注2）。

本集团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支付该等浙商银行理财协议各自项下的认购金额。 本次认购的浙商银行

理财协议的主要条款概述如下：

(A)

2019�浙商银行第十二份理财协议

(B)

2019�浙商银行第十三份理财协议

(1)�认购日期： 2019�年11�月19�日

(2)�产品名称：

浙商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

(专属理财1�号90�天Z119090022)

浙商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

(专属理财1�号90�天型Z119090023)

(3)�参与方：

(i)�浙商银行作为发行人

(ii)�本公司作为认购方

据董事经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所深知、尽悉及确信，浙商银行及其最终实益拥有人均为

独立于本公司及其关连人士的第三方。

(4)�产品类型： 开放式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5)�产品风险评级： 较低

(6)�认购本金金额： 人民币100,000,000元 (相当于约港币111,780,552元注2)

(7)�认购货币： 人民币

(8)�投资期： 90�天

(9)�预期年化收益率： 4.03%

(10)�产品投资范围：

本次认购的浙商银行理财产品投资于债券、货币市场工具、同业存款、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信

托计划、资产收益权、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资产证券化产品等，符合上述投向的资产管理

计划，以及政策、法律及法规允许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11)�到期本金收益兑付： 浙商银行将于理财产品到期日当天一次性返还本公司理财本金及收益。

(12)�提前终止权：

本公司无权提前终止相关浙商银行理财产品。

倘本公司违反相关浙商银行理财协议，或发生任何不利情况而对相关浙商银行理财协议

的目的产生影响，则浙商银行有权提前终止相关浙商银行理财产品。

认购之理由及益处

本公司认购银行理财产品的审批程序符合本公司《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认购该等浙商

银行理财产品的款项来自本集团的自有闲置资金。 将该等闲置资金用于委托理财有利于提升本集团自

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而且不会对本集团的日常运作及主要业务发展以及本公司的中小投资者的权

益有不良影响。 董事会认为认购该等浙商银行理财产品乃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属公平合理，并符合本

公司及股东之整体利益。

上市规则项下之涵义

2019� 浙商银行第十二份理财协议及2019� 浙商银行第十三份理财协议各自本身并不构成本公司

根据上市规则第14.06�条须予披露的交易。然而，根据上市规则第14.22�条，当该等浙商银行理财协议下

的相关认购金额合并计算时，该等浙商银行理财协议下的交易的相关适用百分比率（定义见上市规则）

超过 5%�但低于25%。 因此，该等浙商银行理财协议下的交易按合并计算基准构成本公司的须予披露

交易，并须遵守上市规则下的申报及公告规定。

有关本公司及浙商银行的资料

本公司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主要从事冰箱、家用空调、中央空调、冷柜、洗衣机、厨房电器等电器产品的研

发、制造和营销业务。

浙商银行

浙商银行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分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注册成立

的持牌银行，于联交所上市（股份代号：2016)。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企业银行、零售银行及资

金业务。

释义

于本公告内，除文义另有所指外，下列词语具有下文所载的涵义：

「2019浙商银

行第八份理财

协议」

指

本公司与浙商银行于2019年10月29日就认购2019浙商银行第八项理财产品订立的理财协

议，详情已于本公司日期为2019年10月29日之公告内披露；

「2019浙商银

行第十一份理

财协议」

指

冰箱营销公司与浙商银行于2019年11月7日就认购2019浙商银行第十一项理财产品订立的

理财协议，详情已于本公司日期为2019年11月7日之公告内披露；

「2019浙商银

行第五份理财

协议」

指

本公司与浙商银行于2019年10月29日就认购2019浙商银行第五项理财产品订立的理财协

议，详情已于本公司日期为2019年10月29日之公告内披露；

「2019浙商银

行第一份理财

协议」

指

冰箱营销公司与浙商银行于2019年9月11日就认购2019浙商银行第一项理财产品订立的理

财协议，详情已于本公司日期为2019年10月17日之公告内披露；

「2019浙商银

行第四份理财

协议」

指

冰箱营销公司与浙商银行于2019年10月17日就认购2019浙商银行第四项理财产品订立的

理财协议，详情已于本公司日期为2019年10月17日之公告内披露；

「2019浙商银

行第九份理财

协议」

指

本公司与浙商银行于2019年10月29日就认购2019浙商银行第九项理财产品订立的理财协

议，详情已于本公司日期为2019年10月29日之公告内披露；

「2019浙商银

行第二份理财

协议」

指

本公司与浙商银行于2019年9月26日就认购2019浙商银行第二项理财产品订立的理财协

议，详情已于本公司日期为2019年10月17日之公告内披露；

「2019浙商银

行第七份理财

协议」

指

本公司与浙商银行于2019年10月29日就认购2019浙商银行第七项理财产品订立的理财协

议，详情已于本公司日期为2019年10月29日之公告内披露；

「2019浙商银

行第六份理财

协议」

指

本公司与浙商银行于2019年10月29日就认购2019浙商银行第六项理财产品订立的理财协

议，详情已于本公司日期为2019年10月29日之公告内披露；

「2019浙商银

行第十份理财

协议」

指

冰箱营销公司与浙商银行于2019年11月7日就认购2019浙商银行第十项理财产品订立的理

财协议，详情已于本公司日期为2019年11月7日之公告内披露；

「2019浙商银

行第三份理财

协议」

指

冰箱营销公司与浙商银行于2019年10月17日就认购2019浙商银行第三项理财产品订立的

理财协议，详情已于本公司日期为2019年10月17日之公告内披露；

「2019浙商银

行第十三份理

财协议」

指

本公司与浙商银行于2019年11月19日就认购2019浙商银行第十三项理财产品订立的理财

协议；

「2019浙商银

行第十三项理

财产品」

指 根据2019浙商银行第十三份理财协议认购的理财产品，产品之主要条款概述在本公告内；

「2019浙商银

行第十二份理

财协议」

指

本公司与浙商银行于2019年11月19日就认购2019浙商银行第十二项理财产品订立的理财

协议；

「2019浙商银

行第十二项理

财产品」

指 根据2019浙商银行第十二份理财协议认购的理财产品，产品之主要条款概述在本公告内；

「董事会」 指 董事会；

「本公司」 指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国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于联交所主板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

「关连人士」 指 具有上市规则所赋予的涵义；

「浙商银行」 指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分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一家根据中国法律于中国注册成

立的持牌银行；

「该等浙商银

行理财协议」

指

2019浙商银行第一份理财协议、2019浙商银行第二份理财协议、2019浙商银行第三份理财

协议、2019浙商银行第四份理财协议、2019浙商银行第五份理财协议、2019浙商银行第六份

理财协议、2019浙商银行第七份理财协议、2019浙商银行第八份理财协议、2019浙商银行第

九份理财协议、2019浙商银行第十份理财协议、2019浙商银行第十一份理财协议、2019浙商

银行第十二份理财协议及2019浙商银行第十三份理财协议的统称；

「该等浙商银

行理财产品」

指 根据该等浙商银行理财协议所认购的理财产品；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货币；

「上市规则」 指 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冰箱营销公

司」

指

广东海信冰箱营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非全资附属

公司；

「人民币」 指 人民币，中国法定货币；

「股东」 指 本公司股东；

「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

「%」 指 百分比。

注：

1.�此金额为按本公司2019年10月17日、2019年10月29日及2019年11月7日公告内被使用的汇率由

人民币兑换成的港元金额之总和。 该兑换仅作说明用途，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币金额可能已于或可

于相关日期按上述汇率或任何其他汇率兑换，甚至可予兑换。

2.�此金额已按人民币计值的金额已按0.89461人民币元兑1港元的汇率兑换为港元，仅供说明用途。

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币金额可能已于或可于相关日期按上述汇率或任何其他汇率兑换， 甚至可予

兑换。

承董事会命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汤业国

中国广东省佛山市，2019年11月19日

于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执行董事为汤业国先生、贾少谦先生、林澜先生、代慧忠先生、费立成先生

及王云利先生；而本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为马金泉先生、钟耕深先生及张世杰先生。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元)

1 重庆鹏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95%股权 302929.519629 64156.436071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重庆市江北区石马河片区的在建工程及土地，土地面积为 172220.2平方米；土

地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 商业、 商务用地； 可建建筑规模为553124.41平方米， 其中计容建筑面积

407909.94平方米（住宅 355890.18平方米，商业 47926.86平方米，车库455.92平方米，配套及其他

3636.99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 145214.47平方米（车库145062.08平方米，配套及其他 152.39平

方米）。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60949

2 华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5%股权 291329.57 100091.36

标的企业是国家科技部认可的国内首家以“科技融资租赁”为主要服务手段的全国性综合金融服务

公司，西部地区首家直接兼营商业保理的租赁企业，主要从事直接租赁、转租赁、回租赁、杠杆租赁、

委托租赁、联合租赁、项目租赁、跨境租赁等融资租赁业务。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5600

3 重庆巨能建设集团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42852.88 2286.43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市彭水县靛水新城的两宗总计306.85亩的土地。土地性质为其他普通

商品住房用地，总计容面积为502896.6平方米，折算楼面地价评估值仅为852元/平方米，其中住宅用

地出让年限50年，商业用地出让年限40年。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286.43

4 重庆优世通商贸有限公司100%股权 50899.16 50873.72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市合川区小安溪片区地块1宗，占地面积约12.8469万㎡，计容面积约

38.54万㎡，容积率不高于3，折算后楼面价约1350元/㎡，商住比例（商业20%、住宅80%）

52000

5 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13%股权 -- 724600

标的企业系集煤炭、电力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新型能源公司，主要从事煤炭开采、洗选加工、煤炭销

售、发电、配售电等业务。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94198

6 重庆渝赢物流有限公司100%股权 43172.75 42346.74

标的企业实际未经营物流相关业务，主要进行了房地产投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市江北区海

尔路825号房屋1幢。 房产建成于2013年，建筑面积共53796.76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用途为办公

用房。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共7033.10平方米，用途为工业/仓储用地，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60年11月26日。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38154.42

7 重庆医药公信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55%股权 2365.27 2096.58

标的企业致力打造“互联网医疗+B2B2C+O2O” 线上线下互融互通的医药电商新模式，实现医和药

相结合的服务闭环。已发展门店共329家（含加盟店及直营店5家），覆盖重庆市24个区县。建立了远

程医药咨询平台，实现在线咨询，医生在线开具用药建议，药师在线审核，公信网门店接收用药建议

并指导消费者购买药品等核心功能。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1081.683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公开拟募集资金总额

公开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

例

1

重庆市城投金卡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项目

增资企业注册资金为39827.58万元，是一家主要经营交通信息卡的技术开发和服务、智能交通系统设备制造、

销售的区域龙头企业。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不低于21787.2万元 10.76%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评估值（万元） 转让底价（万元）

1 重庆市江北区北城天街18号附1号、附2号、附3号房产

标的位于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商圈，紧邻香港城、现代广场、九街花市等商业集中区域，位置非常优越。 标的建

筑面积约2284.8㎡，房屋用途为商业服务，土地用途为其他商服用地，土地性质为出让。 标的楼层为临街一、二

层，第一层面积约1100㎡，第二层约1184.8㎡。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7414.18 6673

2

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通航路9号1幢等6处房产、土地使

用权、构附着物及设施设备

项目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龙兴航空产业园内，占地261亩，土地性质为出让，用途为其他商业服务用地，使用期

限至2064年1月31日。 项目总计容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目前已建成6.5万平方米，含3栋教学楼、1栋食堂、2栋

宿舍、1个足球场、2个篮球场。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49698.39 39858.11

3 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2号房产

标的位于重庆市解放碑小什字核心区域，建面约895.98㎡，其中临街一层建面为557.54㎡为商业门面，二层建

筑面积为338.44㎡。 适合以银行为首的金融机构作为营业网点或办公场所使用。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3630 3630

证券代码：

002495

证券简称：佳隆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39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和2019年10月28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

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经营范围，并根据公司经营范围的增加情况对现行有效的

《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进行修改，其他条款内容不变。 最终登记范围以工商部门核准意见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0月9日和2019年10月29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

公告。

近日，公司完成了本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揭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91445200X18195192M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变更登记情况如下：

变更事项 原登记事项 变更后事项

经营范围

从事食品研究开发；调味品、罐头、蔬菜制品、食

用油、油脂及其制品、粮食加工品、保健食品生

产、销售；食品添加剂生产、销售；国内贸易；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从事食品研究开发；调味品、罐头、蔬菜制品、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品、粮食加工品、保健食品生产、销售；食品添

加剂生产、销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自有场地租赁， 机械设备经营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其他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345

证券简称：安井食品 公告编号：临

2019-117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章程》和《总经理工作细则》的相关规

定，公司总经理张清苗先生于2019年11月11日做出决定，同意公司通过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河南安

井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安井” ）增资10,000万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属公司总经理审批权限范

围内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议审议。

本次增资完成后河南安井注册资本由15,000万元增至25,000万元。 河南安井已于近日取得由汤阴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完成了变更登记手续，相关信息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23MA45W04GX9

2、名称：河南安井食品有限公司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汤阴县产业集聚区中华路与复兴大道交叉口东南

5、法定代表人：刘鸣鸣

6、注册资本：2500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8年10月18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速冻食品制造；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鱼糜制品加工；水产品及制品加工；米面制品加

工；鸡鸭肉猪肉及牛羊肉调理品加工；成品和半成品菜肴加工；收购农副产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

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1月20日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５５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８４６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与中

金公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浙商银行”，股票代

码为“

６０１９１６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联

席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

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４．９４

元

／

股，发行数量

为

２５５

，

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７８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６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

。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６８

，

９１８．９０

万股，其中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

发行股票数量为

２０

，

６７５．６７

万股， 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４８

，

２４３．２３

万股。网上发行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１８６

，

０８１．１０

万股。回拨后网上

发行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与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约为

９０％

：

１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

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１

，

８５１

，

３９６

，

７６６

股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９

，

１４５

，

９００

，

０２４．０４

元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９

，

４１４

，

２３４

股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４６

，

５０６

，

３１５．９６

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６８５

，

１８５

，

７６１

股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３

，

３８４

，

８１７

，

６５９．３４

元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４

，

００３

，

２３９

股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１９

，

７７６

，

０００．６６

元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无锁定期获配

数量（股）

有锁定期获

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１

福建烟草海晟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福建烟草海晟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２

欧关平 欧关平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３

陈振华 陈振华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４

唐伟民 唐伟民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５

周仁瑀 周仁瑀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６

戴乐君 戴乐君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７

徐德发 徐德发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８

蔡莉萍 蔡莉萍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９

胡伟涛 胡伟涛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１０

唐妙芬 唐妙芬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１１

金建全 金建全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１２

周钺 周钺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１３

黄雪林 黄雪林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１４

林梅英 林梅英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１５

何燕挺 何燕挺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１６

杨光 杨光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１７

邢力 邢力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１８

何国勤 何国勤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１９

珠海安赐共创投资基金管

理企业（有限合伙）

珠海安赐共创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企业（有限合伙）—安赐阳光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２０

陈远雁 陈远雁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２１

黎昱 黎昱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２２

张建锋 张建锋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２３

方小琴 方小琴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２４

张森 张森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２５

何亚平 何亚平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２６

陈秀兰 陈秀兰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２７

段佩璋 段佩璋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２８

徐宏 徐宏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２９

徐东左 徐东左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３０

魏惠玲 魏惠玲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３１

成国新 成国新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３２

浪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浪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３３

陈昌芬 陈昌芬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３４

陈峰 陈峰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３５

蒋根青 蒋根青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３６

李桂 李桂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３７

白雪峰 白雪峰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３８

季学庆 季学庆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３９

武汉春天和谐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武汉春天和谐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４０

董方明 董方明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４１

俞亚文 俞亚文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４２

肖益群 肖益群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合计

１

，

１４４

，

０８０ ２

，

６６９

，

５２０ １８

，

８３９

，

１８４．００

未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

金额（元）

实际配售股数

（股）

实际配售

金额（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无锁

定期

有锁

定期

无锁

定期

有锁

定期

无锁

定期

有锁

定期

１

张珍霞 张珍霞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３１３

，

９８６．４０ １９

，

０６８ ４４

，

４９２ ３１３

，

９８６．４０ ８

，

１７２ １９

，

０６８

２

戴建军 戴建军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３６ ７

，

０８５ ４９

，

９９７．７４ ２４

，

２０４ ５６

，

４７５

３

谢瑞华 谢瑞华

２７

，

２４０ ６３

，

５６０ ４４８

，

５５２．００ ４４

，

８５５．５２ ２

，

７２４ ６

，

３５６ ４４

，

８５５．２０ ２４

，

５１６ ５７

，

２０４

合计

８１

，

７２０ １９０

，

６８０ １

，

３４５

，

６５６．００ ４０８

，

８４１．９２ ２４

，

８２８ ５７

，

９３３ ４０８

，

８３９．３４ ５６

，

８９１ １３２

，

７４８

二、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联席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３

，

４１７

，

４７３

股，包销金额为

６６

，

２８２

，

３１６．６２

元，包销比例

为

０．５２６１７５％

。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Ｔ＋４

日），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

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

户。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７３８５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19-213)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9年11月18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9年11

月21日。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

告， 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6577�

20.8230�

34.6038�

15.0928�

11.8411�

15.5117�

12.4765�

13.5138�

11.0741�

5.7024�

10.5623�

10.4784�

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２２２７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

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０００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００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股数的

４０％

。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久量股份”

Ａ

股

１

，

６０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发行

中止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

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２

，

１３５

，

６８９

户，有效申购

股数为

１１０

，

４７９

，

５２１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１４４８２３２２０％

，配号总数

为

２２０

，

９５９

，

０４２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２０９５９０４２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９０４．９７００６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

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

数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６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９０％

。 回拨

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３２５８５２２４６％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０６８．８７５５８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

业区

１０

栋

３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美包装” 或“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9,526.31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

简称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

2229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 、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或“联席主承销商” ）和东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或“联席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9,526.31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6,668.46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0%；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 2,857.8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67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T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嘉美包装” 股票 2,857.85 万股。

关于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敬请投

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T+2 日）

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

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

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 2019 年 11 月 21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作无效

处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

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

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和可交换公司

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

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3,750,162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58,410,787,500 股，配号总数为 316,821,575 个，配号

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31682157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嘉美食品包装 （滁州）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5,543.00567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60%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952.61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8,573.7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回

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541232080%，申购倍数为 1,847.63623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联席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10栋 3 楼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

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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